2022年度张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基本情况

1.单位基本情况

张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包括中心机关及市直、甘州、高台、临泽、山丹、民乐、肃南管理部，2022年度纳入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补助开支在职人员90人，退休人员36人，临聘人员28人。执行政府单位会计制度，为一级预算单位。
2.单位职能职责

1.编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

2.负责记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等情况;

3.审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用;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归还;

4.编制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5.承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二）年度重点工作

一是以未建未缴的非公企业和社区工作人员为重点，认真落实市政府办《关于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的实施意见》，扎实推进“政策进万家单位”宣传活动，积极督促尚未建制缴存的用人单位依法履行缴存义务，积极维护职工权益，制度覆盖面稳步扩大。二是全面落实国务院和省市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和阶段性支持政策，切实为企业纾困、为缴存人解难。三是健全完善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制度，并积极开展绩效评估，预算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不断提高。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智慧公积金”和数字政府建设为依托，运用网上营业厅、微信公众号、手机APP、政务服务网、全国住房公积金微信小程序等平台，大力推进“一网通办”“全程网办”，促进更多服务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和“不见面审批”。五是深入推进防范和治理逾期贷款攻坚行动，根据贷款逾期程度分别采取电话提醒、上门催收、送达《逾期催收通知书》和律师函、法律诉讼、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财产保全、司法拍卖等措施积极督促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
（三）整体收支情况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535.12万元，支出1549.93万元。
二、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2年基本支出1535.12万元，其中：

1.人员经费支出1369.6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9.22%。主要用于根据国家规定安排的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等人员经费支出。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332.7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6.86万元。

2.日常运行公用经费支出165.5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0.78%。主要用于根据国家规定开支标准安排的中心正常运转的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公务接待费、办公场所取暖费、其他支出等日常运行公用经费支出。

（二）“三公”经费决算说明

“三公”经费控制：2022年中心“三公”经费支出0.0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8%。
（三）支出管理情况

2022年一般公共支出1535.12万元，按功能分类，其中：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3.97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66.07万元；

住房公积金支出70.41万元；

住房公积金管理支出1274.67万元。

上年结转47.81万元，当年结余32.99万元。
（四）资产管理情况

中心机关和各管理部固定资产由中心计划财务科统一管理核算，建立了固定资产卡片账，明确科室、管理部和具体使用人的责任，每年对固定资产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查盘点，资产处置严格履行报批手续。资产与预算相结合，管控总量、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有效缓解科室及管理部之间资产占有水平不均衡的状况，促进资源配置的合理化，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2022年新增资产200.82万元，其中：固定资产62.53万元，无形资产138.29万元，年末中心资产总值2922万元，其中流动资产49.43万元，固定资产净值2155.49万元，无形资产净值717.08万元。

三、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至12月底，全市共有2107家单位、74031人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同比分别增加146家、2906人，增长7.5%、4.1%。全年新增缴存单位220家、新增缴存职工6668人，完成年计划的133.4%；归集住房公积金13.77亿元，完成年计划的102%，同比增加0.52亿元、增长3.90%；为职工提取9.71亿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4.73亿元; 实现增值收益1.01亿元，同比增加0.39亿元、增长63.5%；计提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0.83亿元，同比增加0.4亿元、增长92.7%，累计为24家企业办理缓缴，涉及职工755人金额376.96万元；租房提取额度上调以来，累计为199名无房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178万元，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互助保障功能和社会经济效益有效发挥。

充分运用服务“好差评”系统，开展服务事项“一事一评”和线上线下“全渠道覆盖”评价。至目前，共接受评价109.23万人次，满意度达100%。
四、存在的问题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部分非公企业经营效益下滑，推进归集扩面的难度进一步加大；部分借款人收入减少，还款意愿下降，新增逾期贷款时有发生，风险防控有待进一步加强。

五、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措施

一是全力保障重点工作。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围绕中心重点工作，坚持推进预算管理现代化、信息化。运用信息化手段深入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运行，加快财政数据资源共享，保障财政资金在系统内安全、高效运转。二是完善绩效评价结果。严格落实中央、省市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原则，强化绩效结果运用，对绩效较差的项目，相应减少或取消预算，确保预算资金每一分钱都用在实处、用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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